
旺角暴亂案中的26名被告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再多兩名男
子被控以 「暴動」 罪。控方昨日申請將多名被告的案件轉介到區域法院
審理，但其中四名被告獲撤控。其中一名被撤控的男子隨即申請訟費，
遭控方反對，表示有報章當日拍到一名手執磚頭的男子，衣着打扮與他
被捕時相似，指出何就是持磚人士。裁判官參考兩幅圖片後，認為圖中
二人髮型及服飾一致，信納同屬被告，而手執磚頭行為 「自招嫌疑」 ，
故否決訟費申請。

大公報記者 鄧滔

關 昭

必須依法取締􀎠雷動計劃􀎡
立法會選戰正如火如荼展開，而

選舉的意義之一，是必須依法公平、
公正和公開進行，不能容許有任何干
預選舉的不軌行為。

然而，自選戰開始以來， 「佔中
」 發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已經多次在《蘋果日報》上公開撰
文，提出要組織一個 「雷動計劃」 ，
為非建制的候選人實行 「配票」 。就
在昨天，《蘋果日報》及其他一些報
章還刊出了大版的「雷動計劃」廣告。

有關廣告提出： 「立法會在保皇
黨把持下，早已淪為政府的橡皮圖章
。面對法制受威脅，立法會是香港人
最後的堡壘。非建制派在堅守三分一
關鍵席位之餘，更可反守為攻，爭取
議會達半，以否決違背民意政策。『
雷動計劃』利用最新通訊技術，把支
持民主的選民連結，透過科學化民調
報告和策略投票，讓最多非建制候選
人進入議會，替我們把關。」

雖然，廣告上並沒有 「配票」 二
字，但組織、操控、分配選票的意圖

是十分明顯和不容抵賴的；而在立法
會這一必須嚴格依法而行的選舉中，
「配票」 絕對是一項挑戰選舉法的違

法行為！試想，按照戴耀廷的主張，
全港支持泛民一方的選民，在投票前
都要與 「雷動計劃」 聯絡，由 「雷動
計劃」 按照當時各區泛民候選人的得
票形勢與走向，具體指示某一選民把
票投給某一泛民候選人，如此與 「買
票」 、 「種票」 還有什麼分別？

按照基本法和特區選舉條例，選
舉權是市民的基本權利，而相關法例
亦訂明禁止任何人影響或意圖影響選
民的投票意向，連在票站附近出沒、
提供協助都不可以。如此 「雷動計劃
」 為什麼可以公然為泛民配票，而且
明目張膽的在報章刊登廣告宣傳、吸
引 「配票」 ？

對此，選管會和廉政公署必須正
視，並依法取締 「雷動計劃」 ，以確
保選舉依法和公平進行。

井水集

選民寶貴一票首要防􀎠獨􀎡
立法會選戰已全面展開，連日各

政黨團體及獨立候選人均在各區街頭
進行宣傳活動，設 「街站」 、掛橫額
及 「嗌咪」 ，頗為熱鬧。

今屆立法會選舉，選民的投票意
欲和選擇會變得更為務實和審慎。過
去，不少選民是憑 「慣性」 投票，即
建制泛民只取其一，對候選人的具體
政綱、主張和能力未必有什麼認識。
但今次情況有所不同，候選人不管是
來自建制還是 「泛民」 ，個人都要直
接面對選民的 「檢閱」 ，在政治、經
濟、民生上都要提出具體的政見和主
張，才有可能吸引到選民的目光和注
意力，才有可能成功 「吸」 到寶貴的
一票。

這裏面，候選人和選民面對的其
實是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未來的香
港特區，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立法
會和一批什麼樣的議員；立法會是按
照基本法設計、履行立法機關的職責
，還是蛻變成為一個政治架構，成為
落實 「一國兩制」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的阻力？這是今屆立法會選舉候選
人和選民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而毫無疑問，答案只能是前者而
不能是後者。按照基本法，立法會是
特區唯一的立法機關，其半數議席來
自地區直選，代表性不容置疑。假如
立法會嚴格依法產生，議員準確行使
權力和職責，監督和配合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那麼，未來特區的政治局面
就是相對穩定的，經濟會有較好的發
展，社會也會趨於和諧包容；反之，
如果容許一些以推動一己政治主張為
目的的人進入立法會，那怕人數不多
、難成 「大氣候」 ，其負面影響和破
壞力也是不容低估的。

不能想像，有朝一日，特區立法
會有議員提出要求討論 「完全自治」
以至 「香港獨立」 的議案，其他議員
如何自處？立會主席又如何裁決？是
容許還是不容許提出？……而不管結
果如何，只要立法會出現這樣一個議
案， 「港獨」 政治主張可以公然擺到
特區立法機關的議事殿堂上，則 「一

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所可能受到的衝擊，特區和中央的關
係、包括中央對港人的信任程度所可
能受到的打擊，將只能用 「災難性」
三個字來形容。

因此，本屆立法會選舉， 「港獨
」 分子不獲參選資格，其實正是對立
法會法定職能和形象一次最必要和有
力的維護。事件也同樣提醒了三百萬
選民，九月四日這一票是不能輕易投
出的，更不能為任何有利於 「港獨」
勢力的參選人所利用。眼前，建制派
及大多數獨立候選人已旗幟鮮明地表
明反對 「港獨」 ，這是值得欣賞和予
以支持的；相反，部分泛民候選人，
在 「港獨」 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還在
那裏 「猶抱琵琶」 、半遮半掩，不敢
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們到底是 「
真獨」 、 「反獨」 還是 「半真半假」
的 「牆頭草」 ，選民是要擦亮眼睛的
，任何暗中附和 「港獨」 勢力的候選
人一旦進入立法會，對港人社會都只
會有害無益。

社 評

撤控男申訟費被拒 官：手執磚頭􀎠自招嫌疑􀎡
旺暴案再兩人告暴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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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亂案，本土民主前線兩名發言
人黃台仰及梁天琦等10人，分別被控以 「
參與暴動」、 「煽動非法集結」、 「煽動
參與暴動」，以及 「襲警」等11項控罪。
案件本月6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交付程序
提訊，但控方表示仍有法律文件處理，故
申請押後案件。黃台仰則申請保釋期間離
港。裁判官批准申請，並應控方要求押後
案件至下月23日再訊。

多名被告轉區院審理
而涉及暴亂的另外26名被告昨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兩名首次提堂的運輸
工人楊子軒（18歲）和羅浩彥（20歲）被
控以 「暴動」罪。控方代表、律政司副刑
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昨日向法庭申請，將楊
子軒和羅浩彥，與被告陳紹鈞（47歲，無
業）及孫君和（27歲，旅行社職員）的案
件合併處理，獲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批准。
各被告暫毋須答辯，以待轉介至區域法院
審理的文件，案件押後至下月21日再訊。
而經合併後，四名被告共被控三項暴動罪
。控罪指，他們在今年2月9日在旺角近豉
油街近花園街交界，連同他人參與暴動。
而被押解上庭的羅浩彥無保釋申請，因其
他案件，他須在戒毒所留至11月。

羅官又批准控方將另外10名被告的案
件合併處理。他們亦暫毋須答辯，以待控
方準備轉介區院文件，但有關案件則押後
至10月4日再訊。而10名被告的案件經合併
後，共被控暴動、刑毀警車以及襲警等12

項罪名。
原被控 「暴動」罪的兩名被告卓羚釬

（32歲）及陳浩文（17歲），昨日則分別
被律政司改控一項襲警和傷人罪，二人均
否認控罪，他們的案件均押後至下月21日
作審前覆核。控方在庭上透露，會就陳的
案件傳召八名證人。至於，餘下人士的案
件則同樣押後至下月21日，當中兩人待控
方索法律意見，其餘人士則待轉介文件。

控方呈報章圖片為證
另外，控方因考慮到有關證供，決定

撤銷對其中四名被告，包括何應傑、曾建
恒、薛冠輝以及王學舜的控罪。何應傑聞
言即向法庭申請訟費，但被控方以 「自招
嫌疑」為由反對其申請。控方解釋，案發
當日有報章拍到一名戴口罩、雙手持磚的
人，及後發現與何被捕時的衣着一樣，認
為他有 「自招嫌疑」。

裁判官聽取控方陳詞後，多次質問何
「你覺唔覺得相中個人有可疑？」惟何不

斷迴避問題稱： 「我唔知你咩意思」、 「
唔代表係我」。而經比對後，裁判官認為
，兩人不論髮型、眼鏡，以及衣着都脗合
， 「可以合理地講兩人為同一人」，認為
何屬 「自招嫌疑」，故拒批訟費。

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
》第19條，如暴動罪在高等法院處理，一
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10年。但在下級法
院，經循簡易程序來定罪，最高可監禁五
年。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旺角
大年初二（二月九日）凌晨發生暴亂，
律政司早前將其中三名被告的案件合併
處理。有關案件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進行交付到區域法院審理的程序，律政

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在庭上申請，
將案件正式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並安
排在本月30日於有關法院進行答辯，獲
裁判官批准。

三名被告為文學院一年級學生許嘉

琪（22歲）、學生麥子晞（19歲），以
及廚師薛達榮（32歲），他們被控以一
項 「暴動」罪。控罪指，三名被告於
2016年2月9日，在旺角彌敦道北行線近
豉油街，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立會外縱火被告 稱求學申離港駁回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去年

12月立法會示威區發生的垃圾桶爆炸縱火
案，兩名被告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楊逸朗
及無業的葉卓賢被控一項串謀縱火罪，兩
人昨日在區天域法院否認控罪，案件將於
明年1月5日開審。葉卓賢申請更改保釋條
件，希望離港往台灣讀書一年，但法官指
控罪嚴重，拒絕其申請。

官指控罪嚴重
案中被告葉卓賢，昨日在庭上透過律

師向法官指，他獲台灣某大學錄取，需於
9月離港到台灣就讀為期一年的課程，希

望可申請更改保釋條件，讓他能離港及不
需到警署報到。不過法官姚勳智指，被告
控罪嚴重，拒絕其申請。法官指，待審訊
完畢後，被告可以前往任何地方升學。

控方表示，被告葉卓賢有兩段錄影會
面紀錄，將傳召七名市民證人及12名警員
作供，審訊預計需時六天。

控罪指，兩名被告楊逸朗（22歲）、
葉卓賢（19歲）涉嫌於2015年12月9日，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號入口外示威區，串
謀地無合法辯解而用火損壞屬於立法會的
垃圾桶，意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
否會被損壞。

三被告月底區院答辯

◀旺角暴亂案中的26名被告昨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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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亂案被告何應傑雖獲控方撤
銷控罪，但因 「自招嫌疑」 而不獲訟
費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大公報訊】再多一名港大學生涉及
今年1月26日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被捕。繼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被控以多項罪名
後，警方經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正式對
港大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李峰琦票控一項
「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案件將於

本月16日於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據了解，
李峰琦當晚涉企圖阻止接載港大校委紀文
鳳的救護車離開。

警方重申，市民應以守法及和平理性

的方式表達意見。如有人作出危害公共安
全、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不論任何
背景，警方定會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馮敬恩早前則被控以一項 「刑事恐嚇
」、一項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的交替
控罪、一項 「刑事毀壞」，以及一項 「企
圖強行進入」罪，上月提堂時案情指，馮
當晚曾涉高叫 「唔好畀佢走！唔好畀李國
章走！隊冧佢！隊冧佢！」意圖激使他人
破壞社會安寧，案件押後至下月中預審。

涉阻救護車離港大 李峰琦遭票控


